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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简称转让方）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让方）于2017年3月28日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已完
全生效。依据该协议，转让方已将对附件清单中列明的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
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受让人。

我们在此要求附件中债务人及其担保人自本公告刊发之日起立即直接向
受让方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如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
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受让方的联络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杭州市西湖大道193号301
联系人：郑经理 联系电话：0571-85273712

转让方的联络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杭州市西湖区天目山路38号
联系人：郭经理 联系电话：0571-88359514

转让方：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受让方：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18日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

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
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6年11月22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
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
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垫付的应由借

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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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行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借款人名称

杭州金贯达贸易有限公司

杭州匡博服饰有限公司

富阳味府川味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万通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鑫勤锦纶有限公司

杭州乐安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杭州正格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祐康食品（杭州）有限公司

杭州祐康电子商务网络有限公司

烽火飞虹通信器材有限责任公司

杭州国佳纸业有限公司

浙江宏盛纸业有限公司

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浙江帝博实业有限公司 戴水土，王彩莲 冯小芳，董明

孙敏英，韩玉荣

臧珍玉，钱威，徐沁悦，钱爱民

浙江江南涤化有限公司 杭州萧山公路开发有限公司 杭州云都置业有限公司 孙云球，许秀玲

浙江鑫勤针纺织品有限公司 诸暨海洋星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杨琴，叶德信

杭州来氏铸造科技有限公司 孙志乔，韩幼英

王洋溪，陈太乐，陈欧欧，施孟特

祐康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祐康紫金港置业有限公司 戴天荣，沈玉琴

祐康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杭州祐康紫金港置业有限公司、戴天荣、沈玉琴

陆水木，孙泉英 浙江飞虹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金富春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飞虹房地产有限公司

浙江正大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永泰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光明纸业有限公司、杭州中旺实业有限公司、羊少剑、方森娟、孙林法、许雪琴、王文忠、董文军

浙江正大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永泰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光明纸业有限公司、杭州富阳永泰热电有限公司、羊少剑、方森娟、孙林法、许雪琴、王文忠、董文军

诸暨神鹰康星化工有限公司、诸暨市神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诸暨虹绢纺织有限公司、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朱白超、朱洁

截止2016年11月22日贷款本金余额（人民币元）

1,987,222.48

500,000.00

500,000.00

80,000,000.00

14,999,499.06

10,500,000.00

13,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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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监狱管理局
浙江法制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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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金妮 通讯员 董含怿 戎巧雯

别致的绿化丛中，坐落着一座外表新颖、干净清新的

公厕——这是温州洞头的花园环保公厕。很多人也许想

不到，这个公厕的设计者是正在浙江省第二女子监狱服

刑改造的罪犯吴某。

得知自己设计的公厕已投入使用，吴某情绪激动，

“没想到我现在的身份还能为家乡、为社会作贡献。真的

太高兴了，也很感恩大家的帮助。”

近日，吴某向记者讲述了她的改造故事。

从天之骄子到身陷囹圄

吴某曾是一个好学上进的人，从小喜欢绘画，立志成为建

筑设计师。高考时，她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考上武汉大学相

关专业，并攻读研究生。研二时，她不顾家人劝阻，毅然放弃

学业结婚，并成为全职主妇，陪着丈夫创业。后来，丈夫公司

出现资金问题，借贷了大量资金，接着就因偿还不了债务而受

到法律制裁。

2015年，是吴某人生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年，她因诈骗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服刑期间，她又连续经历了离婚、

生病等一系列变故。

这让曾经骄傲的吴某变得十分消沉。有一段时间，她极不愿与

人沟通，脾气也很暴躁。“不知道人生还有什么希望，不知道改造有什

么意义。”在与管教民警的沟通中，吴某坦言道。

从一蹶不振到拨开迷雾

为了让吴某振作起来，管教民警开始频繁找她谈心。“当时，

她的身体、心理状况都不好，我们就从这两个方面入手，试图解

开她的心结。”管教民警说，监狱一方面通过医疗手段医治她的

病痛，一方面又通过矫治塑心、情感暖心等修心手段开导、感化

吴某，帮她拨开迷雾、看到希望。

得知吴某画画、设计能力出众后，管教民警鼓励她拿起画笔

投入到监区的修心创作中。“那阵子，监区很多板报、画作都是吴

某创作的，每次她画完一幅作品，都会让我来看一看。”

慢慢地，吴某重新找回了信心，改造情况也变好了，还被评

为监狱级劳动能手。

2018年4月，吴某病情加重，需要进行手术，监狱积极为她

提供医疗条件。吴某记得，去做手术之前，管教民警对她说：“不

用害怕，等手术做好了，我会去接你回来。”做完手术那天，吴某

果然看到了管教民警的身影。

“那一刻，我的心里暖暖的。”吴某说，这让她更加坚定了要

好好改造的信念。

从自我修心到传授技艺

2019年8月，吴某在家书中得知，家乡温州洞头正在向社会

征集环保公厕设计方案。“我想试一试。”她向管教民警提出了自

己的想法，随后监狱给予了大力支持。

在民警鼓励下，她自学室内建筑设计，尝试完成花园题材的

环保公厕设计图，并将渔网、海草等海洋元素进行了巧妙融合。

最终，吴某的设计方案被采用。如今，花园环保公厕顺利建成并

投入使用。

“很感谢监狱、感谢警官。我会好好规划当下的改造，争取

刑满释放后用一技之长回报亲人和社会。我还要创作更多有意

义的监区文化作品，将绘画技艺传授给其他同犯，让她们也能在

绘画修心中找到人生的方向。”说起未来，吴某信心满满。

通讯员 陈庆魁

“我以前容易激动发脾气。两年的服刑改造生活，让我逐渐

学会冷静，学会换位思考。以后，我想成立基金会专门帮助他

人，争取多做一些对社会有用的事。”刑满释放前一周，罪犯杨某

某走上监狱专门开设的“为学”理谭讲台，讲述了对自身改造的

认识和今后的打算。

“为学”理谭讲台是省十里丰监狱为丰富改造形式、促使罪

犯认罪悔罪、提升改造成效而搭建的一个平台。“‘为学’取自清

代才子彭端淑所著的《白鹤堂集》之《为学》，寓意实事求是做学

问，我们引申为学习身边典型，踏踏实实改造；理谭就是谈一谈

道理的意思。”监狱四监区民警介绍说，开展“为学”理谭，就是想

让罪犯“谈一谈改造那些事”。

“为学”理谭每月举办两次，走上讲台的罪犯既有临近刑

满释放的，也有新入监服刑的，既有改造典型，也有违规违纪

人员……他们讲述各自的思考、收获以及今后打算。“‘为学’理

谭鼓励罪犯主动上台讲述改造历程，改变了他们以往被动接受

教育的方式，使罪犯更能直面自身错误，有助他们改过自新。”民

警说。

罪犯徐某某表示，刚入监时他自暴自弃，还曾违反监规纪律

被扣分处理。“但警官对我不放弃，鼓励我积极面对困难，还让我

参加‘为学’理谭，学习别人的改造事迹。后来，我也走上讲台，

讲述自己的感悟。”徐某某说，在警官的帮助指导下，自己现在成

为了分监区的技术骨干。

“‘为学’理谭组织开展半年多，不少罪犯改造面貌发生了不

小的变化。”监狱教育改造科负责人介绍，这种用身边事教育身

边人的做法，发挥了很好的作用，监狱将继续探索有益方式，促

进罪犯认罪悔罪。

讲述身边的红色记忆

本报记者 许金妮

本报讯 一张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和

一张革命牺牲军人家属纪念证背后，是大

爷爷走上抗日救亡战场，为掩护部队突围

而牺牲的故事；一辆木制独轮车，承载的

是爷爷给新四军送米送粮、帮忙运输物资

的故事；一张黑白军装照，是外公参加解

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印记……近日，

“浙江戒毒”微信公众号连载了省莫干山

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的“红色印记”活动，

刊发的一件件老物件让不少年轻民警深

受触动。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莫干山

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鼓励全体民警传承

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各党支部、团支

部积极响应，引导民警踊跃参与寻访“我

身边的红色文物故事”。经过一个多月的

寻访，共收集到红色故事22个。

这些故事，从老一辈遗留下来的物件

入手，追忆那些发生在革命时期有关热

血、信仰、勇气的故事，让年轻民警们了解

到共产党的艰辛创业历程，感受到老一辈

共产党员崇高的理想信念和道德操守，体

会到共产党人忠诚干净担当的品质……

“在集中展示红色文物的同时，由后

辈们讲述、探寻那些不能忘却的记忆，把

鲜活丰富的党史教育融入到日常工作中，

让身边的红色故事真正鲜活起来。”省莫

干山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民警廖源说。

“改造那些事，我来谈一谈”

“没想到，我还能为家乡作贡献”
从女子监狱寄出的公厕设计稿，最终落地投用


